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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

所采取处罚或监管措施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对公告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

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因申请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宜，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

员会的有关规定，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

或“华银电力”）对近五年是否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

罚或监管措施的情况进行了自查，自查结果如下： 

经公司自查，最近五年公司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

采取处罚或监管措施的情况。公司曾于 2012 年 6 月 4 日被湖南

证监局采取监管措施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处罚情况 

2012 年 6月 4 日，湖南证监局出具《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》

（[2012]3 号），《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》的主要内容如下： 

2011 年 12 月 29日，公司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2011年第七次

董事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通过换股的方式参股湖南黑金时代股

份有限公司的议案》，公司用持有的贵州湘能实业有限公司

13000 万股（占总股本 21.67％），换取湖南黑金时代股份有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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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 9583.45万股（占总股本 5.08％）。2012年 4月 26 日，公

司发布《关于通过换股的方式参股湖南黑金时代股份有限公司的

关联交易公告》。2012 年 5 月 23 日，公司召开年度股东大会，

审议通过了《关于通过换股的方式参股湖南黑金时代股份有限公

司的议案》。 

经查，公司在未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情况下，于 2011 年

12 月 29日就完成了湖南黑金时代股份有限公司工商变更手续，

变更手续完成后，公司又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并于 2011 年报

中确认了约 1.4亿元的投资收益。 

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第三十

条及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10.2.5 条的规定。根据

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第五十九条的规定，湖南证监局

对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，并计入中国证监会诚信档

案。 

二、整改措施 

公司对上述行政监管措施十分重视，认真总结教训，切实整

改，加强学习，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关重大事项的法定

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，涉事项整改完毕，整改效果总体良好，

公司未再出现过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 年 9月 8 日 


